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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01-项目经费控制数）

1、 基本情况
为弥补大队行政运行中日常公用经费的不足，2021年大队通过专项调剂取得项目名称为“年初01-项目经费控制数”的项目资金预算200000.00元，按用途分为培训费10000.00元、物业管理费40000.00元、印刷费4000.00元、差旅费9000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6000.00元。2021年大队实际申请该项目资金取得收入165000.00元，支出141424.45元，剩余23575.55元由财政年终收回。大队严格按照财政规定的用途列支资金，2021年该项目资金总计支出141424.45元，其中支付培训费6161.00元、物业管理费36836.95元、印刷费3632.00元、差旅费7490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9894.50元。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大队人员业务能力提升、第三方公司对办公楼层进行物业管理、资料印刷、大队人员执法检查以及慰问贫困户、支持“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等事项。该项目资金的使用弥补了大队日常公用经费不足，有力保障了大队日常办公、执法等工作的正常开展，提升了执法人员能力。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大队对该项资金的使用采取自评方式。通过查阅2021年该项目资金的具体支出事项、支出金额明细评估该资金使用效益，并同预定资金绩效目标相比对，结合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管理健全情况、财务监控情况、项目申报规范情况等指标对该项资金的使用绩效予以评分。大队按规定及时对自评结果予以公开。
三、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总体良好，达到了预期使用效果。
四、绩效评价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按照《中共乐山市委办公室 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乐委办发[2020]12号）以及《中共乐山市市中区委办公室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乐中委办发[2021]8号）要求，结合项目资金规定用途和单位实际，科学合理合规地规划资金列支事项。
（二）项目管理情况
按照厉行节约、“非必要、不开支”原则，合理合规使用资金，确保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同时，按财经法规的要求，做到每笔收支清楚明白，支出规范有依据、在规定用途内列支。
（三）项目产出情况
提供了良好的行政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行政执法工作正常有序开展，执法人员得到了及时培训和能力提升，帮扶工作有序进行，保证了大队正常行政运转和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在2021年12月31日前按时完成。
（四）项目效益情况
所监督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程度进一步提升，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行业从业人员健康规范执业意识得到增强，执业行为进一步规范，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五、存在主要问题
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不高。
六、相关措施建议
结合资金下达情况、使用情况、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等多方因素提高预算科学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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